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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缕烫焦的头发

竟引发一场血案
本报记者 韩伟杰 本报通讯员 胡勇 孔猛

28日上午，在曲阜陵城镇某村一条南北方向
的街道上，村民聚在道路一旁，看到有警车驶过，
不免与一周前发生在烧饼铺里的血案联系起来。
因为几缕烫坏的头发，一名常年握着剪刀的理发
师拿起了尖刀，相隔百余米的两家商铺毫无预防
地卷进血案中。

烫焦头发 被索要一万

2004年开始学习经营理
发生意的周某去年8月在陵城
镇某村租了一间店铺，开了一
家理发店。4月24日上午9时，
周某刚开门，就有顾客登门理
发。不一会儿，一名女孩来店
里，周某知道她是同街做生意
烧饼铺老板的女儿徐某。徐某
说她鬓角的头发打弯，想用药
水洗直，并叮嘱周某不要烫焦
了。

周某自认对药水的药性
能很有把握，完全不会出任何
问题。十分钟后，周某重新去
看头发，却出现发梢烫焦的情
况。周某赶忙道歉，但徐某不
接受，哭着要求赔偿。

“我说给她免费，赠送两
次营养，她不接受；我说给她
接头发，她也不愿意。”周某告
诉记者，他和妻子商量，带着

徐某去大型理发店修复，但徐
某都不能接受。“原想赔偿她
几百块钱，但她开口就要一
万。她说，别人的头发值几百，
她的头发值一万。”为了维持
正常生意，周某的妻子将徐某
劝说到临近的店铺，商量如何
处理。

“从上午 9点到下午 5点
多，她一直都在，中间我妻子
还给她买了饭。”周某请来附
近的邻居，也叫来徐某的妈
妈，但众人都无法动摇徐某要
一万元赔偿的主意。后在一位
亲戚的劝说下，徐某改口8000

元。周某的妻子将借来的8000

元交给徐某，跪下向徐某说明
家中有老有小，徐某才起身离
开。“她走的时候说，给了钱也
不能让我的店开下去了。”周
某说。

家人劝说 终投案自首

因为徐某离开时的一句
话，周某心里总觉得不妥。他
找了一把木柄刀，白天放在店
里，外出就带上防身。两岁的
女儿喜欢吃徐家的烧饼，周某
带着孩子去买烧饼，徐某父亲
的话让他觉得心里很不痛快。

“他说都怨我做事不小心，赔
偿8000元也是应该的。我心里
觉得很窝囊。”

5月23日上午9时30分，周
某打扫完店里的卫生，觉得肚
子有点饿，就来到徐家买烧
饼，刀子也带在身上。据周某
所述，当时他发现徐父用白眼
看他，便拿出刀子想吓唬一
下，没想到徐父却要抢走刀
子，他于是将刀两次刺向徐某
某的腹部，后又刺向其左肩。
带着裤子上的血迹，周某骑着
摩托车到达兖州汽车站，又打
车去了嘉祥。而急救车到达事
发地后，躺在烧饼铺门口的徐

父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
案发后，曲阜公安局刑警

大队与陵城派出所迅速赶赴
现场开展侦查，经过细致调
查，确定陵城镇某村男子周某
有重大作案嫌疑，遂采取多种
手段进行抓捕。

当日下午，周某从朋友处
得知徐父死亡的消息后，有了
逃亡的打算。“坐车到达泰安
附近。不敢买火车票，就买了
一张去河南郑州的汽车票。我
给家里打了电话，他们都劝我
自首。我也想，如果逃走永远
也不是个头。”周某说，他并没
有怀恨在心，只是觉得窝囊。
他知道做了不该做的事，就要
付出代价。

24日凌晨3时许，回到曲
阜的周某在家人的陪同下到
曲阜陵城派出所投案自首。目
前，周某已被曲阜警方刑事拘
留。

2011年10月份，平时喜爱宠物
犬的金老汉车来到了邹城狗市市
场边走边看。就在这时，一条拴着铁
链的藏獒窜出来死死咬住金老汉
的大腿。听见呼救声的藏獒主人郭
某赶紧跑过来将金老汉救下，并安
排人员带着受伤的金老汉去防疫
站注射了狂犬疫苗及破伤风针。

金老汉一看自己伤势不轻，
要求住院治疗，藏獒主人郭某认
为已经打了疫苗，并且伤势并不
重，不同意垫付住院治疗费。金老汉
坚持入住医院治疗，住了5天出院后
向郭某索要治疗费时，郭某拒不支
付。2011年11月，金某将郭某诉至法
院，要求对方赔偿医疗费、护理费
4000余元，误工费6000余元。

庭审中郭某认为，他的藏獒
一直是拴着的，来回很多人都没

事，金老汉路过被咬伤自身也有一
定责任，况且金某被咬后只是轻微
伤，当时就给其打了防疫针，金某非
要住院治疗，产生费用自己不应承
担。金某则认为，他是被郭某的藏獒
咬伤的，因此产生的医疗费、护理等
费用理应由郭某承担。

邹城法院一审后认为，郭某
没有对自己的藏獒进行有效管
理，应承担主要民事赔偿责任，金
某在狗市这种特定的场合内行
走，应当对自己的行为及安全负
有注意的义务，对自己遭受的损
害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因此法
院判决，郭某承担80%的责任，金
某承担20%的责任。对于金某提出
的6000余元误工费，因其年龄已
年满六十七周岁，无劳动收入，不
予支持。

被拴藏獒咬伤老汉
其主人担责八成
本报记者 晋森 本报通讯员 张凯

藏獒窜出咬伤人
谁付住院费成争议

作为本案的主审法官，孟杰表示，金
老汉的人身损害是由郭某饲养的藏獒造
成的，这一点双方在庭审中没有异议。关
键是责任的划分上。狗市虽是经营宠物犬
的特定场所，其仍是公共场所。郭某所饲
养的藏獒属大型、烈性犬，如不能采取有
效的方式方法对该藏獒进行管理、约束和
控制，将该危险源放置于公共场所之中，
其潜在的危险性必然可能会给不特定的
社会公众造成一定的危害。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
相关规定：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
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
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在本案中，尽管
郭某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将该藏獒用铁链
拴在铁管上，但该措施对该藏獒并未完全、
有效地约束和控制，其危险性仍然存在。因
此，郭某应承担主要的民事赔偿责任。

法官点评>>

狗市是公共场所

须有效约束危险源
邹城法院矿区法庭副庭长 孟杰

老汉金某闲来无事

去狗市闲逛，没想到却被

一条藏獒咬伤大腿，并住

进医院。藏獒主人郭某认

为伤势不重，只同意承担

防疫针费用，金某不服将

郭某起诉。29日，记者从

邹城法院获悉，这起动物

伤人案最终判决：藏獒主

人郭某承担80%的赔偿

责任，赔偿金某3 0 0 0余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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